
 

 

 

新形勢下澳台關係發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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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回歸祖國，成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

行政區，澳門的政治地位再一次發生了歷史劇變。近

幾年來，隨着兩岸間“三通”的實施，澳門作為兩岸

關係緩和初期的“中轉地”角色逐漸消失，人員往來

和經濟貿易數量有所下降，在這種情勢下，準確把握

澳門肩負的歷史責任，務實開拓澳台關係，強化兩地

全方位交流，對於促進國家的完全統一，具有重要的

現實意義。 

 

 

一、澳台關係的必然性 
 

澳門與台灣具有民族血緣關係，在經濟、文化、

社會等方面的發展與中國大陸的發展密切相關。各自

不同形態的治理實踐，本身是中國地方治理的必有內

容，同時又為中國內地的地方治理實踐提供豐富的借

鑒。因此，澳台關係具有鮮明的歷史必然性。 

 

(一) 澳門與台灣有着共同的血緣紐帶 

澳台兩地的社會主體都屬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

血緣關係和文化認同使澳台兩地親情聯繫成為必

要。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1 人口普查結果顯示，58.2

萬居住人口中，中國籍居民佔 92.3%，葡萄牙籍佔

0.9%及菲律賓籍佔 2.7%。澳門以中文為日常用語的

居住人口約 94%。在澳門出生的居民約 40.9%，在中

國內地出生的居民約 46.2%。 1  台灣地區現有人口

2,300 萬，漢族約佔 98%，少數民族約佔 2%。2 超過

80%台灣人的老家在福建。根據 1944 年的台灣人口

調查，全台灣 6,600,000 人中福建籍的有 4,996,981

人，廣東籍的有 913,099 人，來自中國內地其他地方

的有 248 人，共 5,910,328 人，佔台灣總人口的九成

以上。3 澳台兩地的血緣關係和文化認同是澳台關係

中的一個恆久的決定元素，不會因為時空的改變和兩

岸經貿關係等因素的變化而改變。 

與此同時，與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平共處，共享

多元文化成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優秀傳統。“一國

兩制”下的香港、澳門社會中，葡萄牙人、菲律賓人、

越南人、歐洲人、美洲人等與澳門華人之間的關係充

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中華民族的交流與發展不僅

是本民族走向繁榮的大事，也是世界文明進步力量不

斷壯大的主要標誌。 

 

(二) 中國內地是澳門與台灣發展的靠山 

近代史上，澳門與台灣都有着相同的劫難。新中

國的建立，國力的不斷壯大使國家迎來了和平與發展

的曙光。為澳門、台灣與中國內地交流與合作提供了

和平的環境。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不斷發展為台灣

和澳門提供了豐富的客源市場、原材料來源市場、廉

價的勞動力來源市場和無與倫比的產品銷售地。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而言，總面積由 1912 年

11.6 平方公里逐步擴展至 2013 年 31.3 平方公里，人口

超過 60 萬，沒有中國大陸的支持，澳門根本不可能取

得今天的成就。以澳門的旅遊博彩業為例，自 2003 年

7 月起，內地居民可以申請辦理以“個人遊”方式到港

澳旅遊，中國內地訪澳旅客數目自此便持續大幅上

升，成為澳門現時最重要和最具潜力的龐大客源市

場。2012 年，大中華市場(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佔

澳門旅遊市場的 89.2%，國際市場佔 10.8%。內地市場

繼續成為澳門最大的客源地，佔總訪澳旅客的 60.2%，

其中 7,131,914 人次(42.2%)持個人遊簽註訪澳。4 

就台灣的發展而言。台灣經濟發展外貿依存度在

2011 年已達 70%以上，尤其是對中國內地的外貿依存

度，2006 年已達 40%以上，內地已成為台灣進出口

最重要的市場。 5  2013 年 1-8 月，兩岸貿易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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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09 億美元，同比上升 27.4%。內地繼續是台灣

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2012

年兩岸貿易額為 1,689.6 億美元，比 1992 年兩岸貿易

額 74.10 億美元增長 22.8 倍，年均增長 114%。2008

年兩岸貿易額 1,292.2 億美元，2008-2012 年兩岸貿易

額年均增長 7.7%。截至 2013 年 7 月，內地累計批准

台商投資項目 89,166 個，實際使用台資金額 584.7 億

美元。截至 2013 年 8 月，內地企業赴台投資項目 175

個，投資金額突破 10 億美元。內地繼續是台灣對外

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內地 9 省市開放台灣居民申辦

個體工商戶。6 

毋庸置疑，內地市場經濟的建設為澳門與台灣的

發展提供了廣濶的空間。澳門和台灣通過發展關係，

進一步使雙方的往來更加密切、更通暢，使內地的大

市場逐漸向澳台拓展，從而達到各方共同受益，將是

澳台關係的一個大方向。 

 

(三) 澳台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權力。澳門特區步

入歷史發展的新紀元，在新政制建構下，經過十餘年

的“一國兩制”實踐，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

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與此同時，亦面臨政制

發展、社會建設、經濟適度多元等方面的難題。另一

方面，澳門十餘年的發展與中央政府的具體政策支持

是分不開的，沒有《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

年)》、《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橫琴開發總體規劃》

等支持澳門的具體措施，澳門不可能取得現在的成

就。如何擺脫對中央的政策依賴，發揮澳門特別行政

區 60 餘萬居民的智慧，將澳門建成一個具有世界競

爭力的自由港，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面臨的重大考驗。 

台灣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解除“黨禁”、“報

禁”以來，民主和憲政步伐加快，實現了兩次政黨輪

替。前領導人陳水扁的兩岸政策及其所受到的司法審

判，不僅給台灣人民，更是給全世界的中華民族帶來

了生動的一課。台灣 2000 年以來的憲政發展為中國

省級行政區劃的民主法治建設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事

例。與此同時，民主與憲政進程中出現的低級選舉文

化、“台獨”勢力；公權力架構的不協調；台灣發展

面臨的各種問題等等，仍然考驗着台灣民眾。 

澳門與台灣的治理是中國地方治理的有機組成

部分，其成功的經驗值得中國內地吸收和借鑒，其發

展中面臨的問題又需要兩岸之間共同面對。 

二、影響澳台關係的三個決定因素 
 

澳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鑒於海峽

兩岸分治的事實，澳台關係深受海峽兩岸關係、台灣

政黨輪替和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影響。 

 

(一) 海峽兩岸關係發展 

澳門回歸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澳門與台灣的關係

就納入了兩岸關係之中。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與台灣

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之間關係決定着澳門與台

灣關係的基本走向。因此，兩岸關係成為澳門與台灣

關係的基本前提。由於國、共內戰和美國的介入，新

中國成立以後兩岸一直處於分離狀態。1949 年以來，

兩岸關係大致經歷了以下 7 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8 年)，兩岸嚴重軍事對峙時

期。這一時期，大陸要渡海解放台灣，台灣當局要軍

事反攻大陸，國共兩黨在大陸東南沿海島嶼多次展開

激烈戰鬥，國共內戰仍在繼續。第二階段(1959-1966

年)，海峽兩岸局部軍事衝突時期。大陸強調和平解

決台灣問題，國共雙方謀求進行接觸。期間，兩岸小

規模軍事衝突時有發生，但兩岸關係較前一階段有所

緩和。第三階段(1967-1977 年)，海峽兩岸冷戰對峙時

期。大陸對台政策仍以“和平解放台灣”為基調。國

民黨大陸政策轉變為“光復大陸”之下的“絕不談

判”、“絕不妥協”。兩岸很少發生直接武裝衝突，

但兩岸前沿陣地的軍事對峙局面仍在繼續。第四階段

(1978-1987 年)，海峽兩岸和平對峙時期。大陸確定和

平統一國家的方針，台灣當局轉而推行“以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政策。兩岸關係由軍事對抗走到了和平對

峙，雙方都強調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岸的政治分歧與中

國的統一問題。第五階段(1987-1995 年)，海峽兩岸民

間交流時期。台灣宣佈解除戒嚴並開放民眾赴大陸探

親，大陸則推出一系列旨在促進海峽兩岸民間交流與

交往的措施，兩岸民間往來不斷增多，以至大陸的海

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達成認同

“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兩岸關係進一步緩

和。第六階段(1995-2008 年 5 月)，分裂與反分裂鬥爭

時期。李登輝與陳水扁當局推行分裂國家和挑釁大陸

的政策，逼使大陸展開反分裂的法律、軍事行動，兩

岸關係呈現高度緊張局面。但兩岸經貿往來持續擴大

和深化。第七階段(2008 年 5 月至今)，和平發展時期。

2008 年 3 月，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地區最高領導

人，並於當年 5 月就職，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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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後，推行溫和、穩健、合作型的大陸政策，推動兩

岸實現“直航”，擴大兩岸交流與經濟合作，兩岸關

係進入和平發展時期。7 

近年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為澳門與台灣展開

正常的經貿交流和社會往來奠定了基本的前提。當

然，台灣政治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台獨勢力的存在與

發展，必然會影響到兩岸關係，進而會影響到澳門與

台灣的關係，危及到國家的和平統一和民族的復興大

業，這是澳門與台灣的愛國力量必須警惕的。 

 

(二) 台灣政制發展 

儘管新中國誕生以來的 60 多年中，兩岸關係發

生了一系列變化，但台灣作為一個省的行政區劃架構

並沒有被兩岸當局否定。與此同時，鑒於特殊原因，

台灣是中國國際主權統一、國內治權分立省份。由於

兩岸未能實現完全統一，台灣不僅有自己的“憲法”

與法律制度，有獨立的行政權與行政體系、立法權與

立法體系、司法權與執法體系，而且擁有包括“內

政”、“外交”、“國防”等各項事務的完全自主

權。台灣擁有的這些自主權，並不是中國大陸給予，

而是台灣本來擁有、大陸卻暫時無法改變。歷經時代

的演變和對台政策的調整，大陸通過政策宣示、赴台

通行證和台胞證的辦理、兩岸半官方機構的協商並達

成相關協定、兩岸展開經濟與司法等領域的合作等途

徑，間接承認台灣擁有比香港、澳門自治度更高的自

主權，也就是承認台灣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有單獨的

行政權與行政體系，有獨立的立法權與立法體系，有

獨立的司法權與司法制度及執行體系。8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解嚴，其後並開放黨禁，

象徵台灣政黨政治邁入民主化浪潮。2000 年的第二次

總統直選由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勝出，結束國民黨 55

年的執政局面，實現首次和平的政黨輪替。8 年後，

2008 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

統，重掌政權，實現第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歷經十

餘年的民主政治建設，憲政步入常態，實現了中華民

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轉型，開創了中華民族地方治理

憲政探索的新紀元。與此同時，在這種政治生態下，

勢必存在各種政治主張，特別是台獨勢力的存在會嚴

重影響到兩岸關係發展，進而影響到澳台關係。例

如，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當局極力推出台獨主張，

兩岸關係就遇到很多麻煩，嚴重影響到兩岸關係，也

包括澳台關係。總之，兩岸如果能在“一中”框架下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發展關係是澳台關係的重要保

障。再如，澳門早在回歸前就給台灣民眾免簽待遇，

創造了極為寬鬆的入境環境，但台灣一直沒有對澳門

同胞實行同樣待遇。就算台灣一再推崇的“網簽”，

仍受幾個條件限制，包括必須是在澳門出生，也必須

是曾入境過台灣的澳門居民，才能享有該項免費優惠

措施，其他人仍須辦理較為繁雜的手續。實際上，在

澳門出生的居民只佔不到澳門人口的一半。根據台灣

《港澳關係條例》，從內地來港定居和工作的人士，

其赴台手續須按中國大陸居民比照辦理，要求更嚴

格、手續更繁複，但他們到訪外國卻暢通無阻。9 

 

(三) 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 

回歸後的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相當於省級行政區劃。《澳門基本法》授予澳

門特區高度的自治權，除外交和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

管理外，其他諸如行政、立法、司法等事務均由特區

政府自理。同時，澳門還有部分外交自主權。第一，

行政管理權。澳門特區擁有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政

策決定權、提案權、人事任免權、執行權、管理社會

治安的權力、專業管理權；澳門特區單獨實行自己的

政治與選舉制度；澳門特區可簽發特區護照和自行管

理出入境事務等。在外交事務方面，澳門特區可以

“中國澳門”的名義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並保持

經濟、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方面的聯繫，

參加不以主權國家為單位構成的國際組織。澳門特區

擁有自己單獨的財稅制度、貨幣發行體系和金融政策

決定權；澳門特區收入自行支配，不上繳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也不在澳門徵稅；澳門元是澳門的法定貨

幣，貨幣發行權屬於澳門政府，並可自由兌換。第二，

立法權。除有關外交、防務和關於國家統一、主權的

法律等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以外，澳門特

區享有制定和修改民事、刑事、商事、訴訟程序等法

律的權力；在澳門特區實行的內地法律為《澳門基本

法》以及其第 8 條規定的澳門原有法律和澳門特區立

法機關制定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的法律；澳門立

法會可以在《澳門基本法》許可範圍內立法，或修改、

廢除法律。第三，司法終審權。澳門特區法院除對國

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外，對區內所有案件都

可審理，並具有終審權，澳門特區終審權屬於澳門終

審法院，意即存在一個完全獨立於國家司法組織之外

的地區司法組織。10 

另一方面，澳門政制的發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是實踐“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民主政治

的發展、法制完善與法治建設等成為台灣愛國力量對

“一國兩制”提升信心的重要元素。“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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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考驗着中央政府，特別澳門

廣大居民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 

 

 

三、“一國兩制”下澳台關係方針的堅守 
 

1999 年 1 月 15 日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代表

國務院宣佈《中央人民政府處理“九九”後澳門涉台

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指出：○1 澳、台兩地現有的

各種民間交流交往關係，包括經濟文化交流、人員往

來等，基本不變。○2 鼓勵、歡迎台灣居民和台灣各類

資本到澳門從事投資、貿易和其他工商活動。台灣居

民和台灣各類資本在澳門的正當權益依法受到保

護。○3 根據“一個中國”原則，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台

灣地區間的空中航綫和海上運輸航綫，按“地區特殊

航綫”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台灣地區間的海、空

航運交通，依雙向互惠原則進行。○4 台灣居民可根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進出澳門地區，或在當地就學、

就業、定居。現行的入出境方式基本不變。為方便台

灣居民出入澳門，中央人民政府將就其所持證件等問

題作出安排。○5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

文化、新聞、出版、體育、康樂、專業、醫療衛生、

勞工、婦女、青年、歸僑、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

面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在互不隸屬、互不干涉和

互相尊重的原則基礎上，可與台灣地區的有關民間團

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6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台灣

地區之間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

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

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

准。○7 台灣現有在澳門的機構可以適當的名稱繼續留

存，這些機構和人員在行動上要嚴格遵守《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得違背“一個中

國”的原則，不得從事損害澳門的安定繁榮以及與其

註册性質不符的活動。 

與此同時，如同兩岸關係一樣，在發展澳台關係

方面，面臨着體制和觀念的束縛。在管理體制上，澳

門與台灣在法理上雖然屬一個中國的兩個特殊地

區，然而，澳門與台灣有各自的海關和出入境管理制

度，台灣還擁有自己的軍隊、警察等一整套國家機

器，人員的出入境和貨物的出入境都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例如，台灣當局 1997 年制定、2012 年最新修訂

的《港澳關係條例》規定，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必須經

過法定許可程序，且規定了嚴格的限制性條件。台灣

當局 1997 年通過 2013 年最新修正的《香港澳門居民

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香港或澳

門居民申請進入台灣地區，應備入出境申請書、有效

期間 6 個月以上之香港或澳門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

件、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第 7 條)。香港或澳門居民申

請進入台灣地區者，規定現任職於大陸地區行政、軍

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於香港、澳門投資的機

構或新聞媒體者；原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

以外之地區連續住滿 4 年者；有危害國家(指中華民

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者，

不予許可進入(第 9 條)。等等。可以說，澳門與台灣

的關係模式仍然是國際上典型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

模式，這樣的關係運作模式勢必為澳門與台灣的交流

造成最大的障礙。 

在觀念方面，台灣當局歪曲“一國兩制”，繼而

在澳台關係領域作出政策上跟進和限制，戴着“有色

眼鏡”看待澳門的赴台人員。台灣“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公佈的《我們對“一國兩制”之看法》代表了台

灣對發展台澳關係的一個基本理念限制：“一國兩

制”是大陸當局用以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此一政治

公式原本是大陸當局為處理兩岸關係而設計的。大陸

當局欲藉“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而移殖於台

灣，以謀求以大陸為主的兩岸統一。“一國兩制”的

意涵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邏輯上具有矛盾

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

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

是優先於“兩制”。第二，時間上的過渡性，不是永

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一黨專政下的社

會主義制度。第三，實行上的壓制性，“兩制”並不

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台灣、香港、

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

大原則下，才能享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不

適用於台灣，理由是：第一，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第二，中華民國(台灣)在國際上有

自主的外交，國防上有自衛的能力；第三，中華民國

(台灣)是民主國家，國家前途由人民決定；第四，中

華民國(台灣)和大陸統一沒有時間表。中華民國(台灣)

堅持未來中國應統一在民主的制度下。只有統一在民

主的制度下才能確保兩岸雙方達成的協議被嚴格遵

守。也只有統一在民主的制度下，大陸、台灣、香港

與澳門的聯合力量才不會對亞洲的安全與和平造成

威脅。中華民國(台灣)所關心的不只是統一的形式。

我們更重視統一的內涵：民主、自由、均富。11 

體制和觀念問題一直制約着兩岸關係的發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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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岸關係組成部分的澳台關係能否在促進國家和

平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特

別行政區的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一國兩

制”特徵，在實際建構方面，依據基本法的規定，具

有三權分設的法定架構，在運作方面，具有現代法治

的基本特徵，因此在體制和觀念方面，均可以作為兩

岸關係溝通的重要橋樑，發揮作用。 

 

 

四、對“一國兩制”下澳台關係的新期待 
 

時任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 2009 年 10 月 21 日上

午在澳門舉辦的“澳台關係十周年”研討會上指

出，澳門與台灣之間淵源深厚，承載着充沛的人脈親

情，是兩岸關係特殊的組成部分。澳門同胞具有光榮

的愛國主義傳統。澳門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中佔據獨

特的地位，具有獨特的優勢，發揮着獨特的作用。一

是先行先試的探索作用。兩岸實現空運直航前，澳台

航空談判，創造了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由兩岸民

間機構進行業務性和技術性磋商並作出妥善安排的

成功模式。澳航“一機到底”航綫成為台灣同胞往返

兩岸的黃金航綫。二是溝通兩岸的橋樑作用。多年

來，台灣一直是澳門第三大客源地，每年百萬之眾的

台灣同胞過境澳門往返兩岸。三是反“獨”促統的陣

地作用。澳門從特區政府到社會各界，普遍支持國家

和平統一大業，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滙聚起促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流民意和良好輿論氛圍。四是

“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回歸後的澳門，在“一國

兩制”基礎上保持了穩定繁榮，國際形象不斷提升，

不僅推動了澳台經貿文化交流活動持續開展，也增進

了兩地民眾之間的相互瞭解。12 王毅的講話基本上代

表了澳門和大陸方面對於澳台關係的基本期待。 

推動澳台關係的發展，密切兩地的經濟文化交

流，促進人員往來和社會融合發展，提升“一國兩

制”在台灣社會的認同，對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

至國家和平統一大業，具有重要意義。“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國家統一政策使兩岸關係掀開了新的一

頁，為澳台關係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歷史機

遇。1995 年澳門國際機場落成，由澳門航空公司採用

“一機到底”方式間接飛航兩岸之後，澳台關係一直

以穩健、進取的步伐發展。 

對於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而言，發展澳台關係構

成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內容。而在澳台關係

發展過程中，除了積極支持澳台兩地人員往來和經貿

交流外，重要的則是要練好內功，通過高度自治，在

民主與法治建設、經濟與社會建設中，取得國際認可

的成就。這有這樣，才能克服澳台關係觀念和體制方

面的障礙，不辜負中央的期待，在發展澳台關係中，

以做到澳台雙贏的路徑，促進國家國家統一和民族復

興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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